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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8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蓝晓科技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75 

债券代码：123195         债券简称：蓝晓转 02 

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.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.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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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会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60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

371,447,129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.6324%（公司总股本为 505,011,659

股，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股份数



 3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黄丰律师、赖元超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进

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

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、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、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 

备查文件 

1.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.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

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1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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